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规范化管理，保证项目的顺

利实施和经费的有效使用，推动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根据国家财政制度的要求及

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的项目经费，来源于由教育部负责分配和管理的部分科学事业费。

第三条 本办法为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申请学校及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执行。

第四条 项目资助的范围主要为高等学校开展的自然科学研究。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科

技发展的总体部署和规划，并结合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特点、学科布局及发展的需要，

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前期关 项目， 资助度的 理为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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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发文通知相关学校项目入选情况，研究经费与当年的科学事业费一起拨到项

目承担学校。《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申请书》一式二份经科技司签署意见后返回给学校

（一份存学校科研处，另一份存课题组），作为项目立项、管理及验收的依据。

6．教育部根据国家需求及科技发展趋势制定重大项目申请指南，于每年 8月份对外发

布，9月 20日前受理重大项目申请。重大项目优先支持已经结题验收并被评为优秀的项目。

重大项目立项，还需填写重大项目合同书（格式见附 4）。

第九条 项目立项后，教育部将根据财政部对经费的拨付要求，年底前将经费拨付到位。

项目进行时间为 1－3年。

第三章 管理

第十条 项目立项后，由所在学校通知项目负责人按计划实施，并为项目完成提供必要的

条件，由学校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日常管理，教育部对项目进行不定期检查。

第十一条 为保证项目的日常管理，对于研究期限为 2年以上（含 2年）的项目，每年



项目必须验收。要求在项目验收前，由学校科技主管部门以公函的形式向教育部科技司提交

验收申请（项目基本信息、单位意见、建议验收时间地点、提议的验收专家名单等），经教

育部同意后，由教育部或委托学校主持验收。重大项目由教育部主持验收。

4．验收专家组要求至少由 5名专家组成，其中本校的专家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5．所有项目结题或验收以后，相关材料均需经学校报教育部存档。

第十七条 根据结题情况，教育部组织专家对项目的验收材料进行评审，评出优秀项目。

优秀项目总数不超过当年结题项目的 10%。教育部将视评优项目的实际情况追加相应科研

经费，特别突出的优秀项目可参加下一年重大项目的申请。

第十八条 被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通过验收：

1．未完成合同规定任务；

2．预期成果未能实现，成果已无科学或实用价值；

3．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不完整；

4．擅自修改《申请书》或《合同书》规定的研究目标、内容、技术路线。

第十九条 凡是项目完成后没有结题或验收的，或未经教育部同意而没能按时完成研究计

划的，项目负责人不能再申报重点项目，并相应减少所在学校申请重点项目的名额。

第二十条 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软件、数据库、专利以及鉴定证书、成果

报道等，应注明“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重大）项目资助”[Supported by the Key (Key

grant) Project of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NO……) ]和项目批准号，未注明的不

予列入验收材料。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3年 5月 1日起执行。教育部 1999年 9月 20日发布的《教育

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